[bookmark: _GoBack]高阳县行政审批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决定：经法制勘验股法制审核同意后，由承办科室提交本机关负责人决定。

执行：由承办科室负责执行并在做好立卷归档。法制勘验股做好相关信息统计并上报。

提出建议：（一）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执法人员具备执法资格，程序合法，事实清楚，申请材料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行政执法文书完备规范的，提出同意意见；（二）申请材料有瑕疵，法律法规依据适用错误，行政执法文书不规范的，提出纠正意见；（三）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法，执法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违反法定程序，提出不予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意见；（四）其他意见或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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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执法承办科室对法制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向法制审核机构提出复审建议。法制勘验股应当自收到书面复审建议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提出复审意见。执法承办科室对复审意见仍有异议的，报请本机关负责人决定。
审核方式：法制勘验股主要以书面审查、程序审查为主，在审核过程中可组织本机关聘任的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研讨论证，并邀请承办机构参加；必要时，对复杂、疑难审批事项征询上级部门意见或者提请执法解释。法制勘验股在审核过程中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相关科室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审核时间：法制勘验股在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送审材料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情况复杂的，经局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审核期限。
送审时间及流程：执法承办科室在调查终结后作出行政执法决定7个工作日前，对符合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条件的行政许可事项经主管局长批准后，送法制勘验股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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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科室在送审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相关申请材料；
（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代拟稿；
（四）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围：（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的；
（四）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五）审批事项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六）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及经党组会研究决定，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行政执法决定。

